
关于培育和支持企业上市的
八条措施

——明白卡

雄安新区改革发展局



1.证监局备案奖励。对2020年1月1日后进入辅导期并在河北省证监局完成上市辅导备案的公

司给予100万元补助。

2.上市申请奖励。对2020年1月1日后向中国证监会或沪、深、京交易所提交上市申请并获得

受理的公司，给予200万元补助。

3.迁入奖励。对 2020年1月1日后迁至新区的区外上市公司，或通过借壳上市并将壳公司注册

地迁至新区的，给予 300 万元补助。

4.境外上市奖励。对申请在境外主要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企业，经具有批准权限的部门或机构正

式受理，给予200万元补助；通过审核后，给予100万元补助。

政策内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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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报主体按照新区改发局要求，通过新区产业互联网平台提出申请，并将纸质版申报材料报

新区改发局。通过审核后，在新区产业互联网平台上进行公示。公示无异议的，新区财政部

门审核后按程序将奖励资金拨付企业。

操作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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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核通过后的次年4月底前。

兑现时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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雄安新区改革发展局  0312-5620737

资讯电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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